
立法會 CB(1)416/16-17(01)號文件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

 

《長遠房屋策略 2016 年周年進度報告》及 

房委會為充份和合理運用公屋資源而實行的措施 

 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開場發言 

2017 年 1 月 9 日 
 

(以局長當日發言為準) 
 

主席： 

 

 政府已在去年 12 月 20 日公布《長遠房屋策略 2016 年周年進度報

告》（《周年進度報告》），闡述《長策》下各主要範疇截至去年 12 月的最新推

行進度。 

 

2. 自《周年進度報告》公布後，我留意到社會上提出的一些批評，希

望藉今天會議的機會稍作回應，並進一步聆聽各位議員的意見。 

 
 
供應目標 

3. 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，政府在 2015 年底公佈覓得可供興建 25 萬 5 千

個公營房屋單位的土地，但去年底則稱已覓得的土地只可興建 23 萬 6 千個單

位，減少約 2 萬個，質疑為何數字倒退。 

 

4. 我要首先指出，2016 年底和 2015 年底公佈的十年期並不一樣。我們每

年按客觀數據去推算未來十年的總需求量，從而得出總供應目標，但這不等於

我們已必然掌握足夠的房屋用地。對於未來十年期內估算可以興建多少住宅單

位，最終視乎我們能找到可供發展的土地的狀況，包括在規劃上的進展，例如

改劃用途或其他程序等。有些時候，一些我們原先認為能夠納入十年期內發展

的項目，因為在推展時候（包括規劃上）遇到的困難較預期為多而要推後落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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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。 

 

5. 的確，政府手上把握到可以在未來十年發展房屋的土地量是有限的，

而公營房屋方面，房委會已用盡其所持有的「熟地」。不過，雖然在表面上，

每個十年期房屋供應目標和已掌握的土地之間仍有落差，但應該指出，十年期

是逐年延展的，換句話說，其實每年我們都一直在解決了數以萬計住戶的房屋

需求；只是由於社會上對房屋的殷切需求持續存在，仍需增加供應，因此政府

有必要繼續開發及改劃土地，以滿足這個需要。 

 

6. 若要最終落實到供應目標，整個社會都必須面對土地這個關卡，並在

不同利益和訴求之間作出不可迴避的取捨。《長策》進度報告中詳列了在公營

房屋供應上須克服的主要挑戰，包括地區諮詢、法定規劃及其他程序、收地及

清拆、重置設施、以及平整地盤及提供基建等。 

新建單位面積 

7. 我亦留意到，社會有意見指出最近的新建單位面積愈來愈細。首先需

要澄清一點，在公營房屋方面，房委會仍然按照一直以來的公屋編配標準，即

每人不少於 7 平方米室內面積。事實上，現時整體公屋租戶中，人均居住室內

面積約為 13 平方米。 

 

8. 至於私樓方面，發展商在考慮新建單位的面積和類型時，會顧及巿場

的負擔能力，因此這不單是一個房屋用地供應的問題，也跟樓價水平息息相關。

這解釋了為甚麼政府除了在供應方面大力覓地建屋外，在當前供求失衡下，也

要同時推出需求管理措施，使價格不致因市場過份亢奮而造成螺旋式推高。 

 

9. 改善住戶居住面積是應有的社會願景，我們同意政府就此應作長遠規

劃，但前提是要有足夠的土地供應，及如何合理運用土地資源，包括在保育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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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之間作出取捨等。在目前土地不足的制約下，實在難以在短期內達致這個

願景。 

 

 

充份和合理運用公屋資源 

10. 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在持續上升，反映公屋長期求過於供，以及近年

輪候人數急增的實況 – 現屆政府上任至今四年多期間，增幅已達 44%。由於

覓地建屋需時，房委會難於短期內大大增加供應量，這難免會進一步對平均輪

候時間造成壓力。因此，房委會在致力增加公屋供應的同時，亦須因應社會需

要的優次，繼續檢視如何更合理、公平地運用及分配既有的公屋資源。今天的

會議文件交待了房委會這方面檢討的詳情。 

 

11. 我們認為，社會上是支持善用公屋資源，把公屋編配給最有需要的社

群。有意見批評，房委會最近通過的措施只是轉移視線，透過向公屋租戶和申

請者「開刀」，減低政府面對供應不足的壓力。這類批評有欠公道。 

 

12. 我們一直在指出，解決公屋供求失衡問題，根本出路在於大力增加供

應，因此必須解決前述的土地制約問題。《長策》提出的「供應主導」原則是

政府的大方向。然而，面對大量居住環境欠佳的家庭在輪候公屋，房委會的確

有必要檢視相關政策，以更公平地分配公屋資源予較有迫切需要的人士。事實

上，無論公屋供應是否充裕，房委會都有責任確保珍貴的公屋資源得到合理運

用，及不被濫用。 

 

13. 在各項措施當中，修訂「富戶政策」的爭議較大。房委會資助房屋小

組委員會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的會議上通過修訂「富戶政策」，作出兩大決定：

（1）若公屋租戶的家庭入息超過公屋入息限額五倍，或資產超過入息限額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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倍，便須遷離公屋；（2）在本港擁有私人住宅物業的公屋租戶，則不論其家庭

入息或資產水平為何，亦須遷離公屋。小組委員會在作決定時，已考慮到住戶

入息若達至公屋入息限額五倍的水平，已屬全港同類人數住戶中入息最高的百

分之七內；而資產達公屋入息限額 100 倍的住戶，應已有能力購買房委會近期

推出的資助出售單位。這些住戶應有能力照顧自己的住屋需要。 

 

14. 不過，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認同，在執行新安排上需小心處理。由於

經修訂的「富戶政策」於今年十月才實施，距今仍有一段時間，房屋署會因應

小組委員的意見，以及今天會議上議員的討論，進一步研究如何完善執行上的

細節，並提交具體方案供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於二月的會議上討論。 

 

15. 至於其他相關議題的檢討，包括容許現居於公屋的人士另行申請公屋、

寬敞戶政策等，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仍未及討論。我們會將各位議員提出的意

見一併向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反映，供其於二月的會議上考慮。 

 

16. 主席，我們很清楚，現時整個社會 – 不論是低收入家庭、住在劏房的

家庭或年輕人 – 都期待可以在短時間內興建大量房屋，特別是公營房屋。正

正因為這樣，我們更加要咬緊牙關，作出必要的取捨。我們未必能做到十全十

美，才推行一個新的公營房屋項目，但是否完全沒位可走呢？房屋和相關的土

地供應問題，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。我希望社會各界肯共同面對艱難的挑戰和

取捨，上下一心，以盡量爭取更多空間，去解決迫切的房屋問題。 

 

17. 多謝主席。 

 


